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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 

第七届模范教师奖 

章 则 
 

1． 目标： 

1.1 肯定教师对社会的贡献 

1.2 发扬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 

 

2． 奖项： 

1.1 每二年颁发一次；每届将选出 3 名模范教师； 

1.2 模范教师均获模范奖奖状一张、奖金 RM 1,000 以及一个纪念盾牌； 

 

3． 申请资格： 

3.1  凡在校服务 10 年或以上（不包括当临教的时期）； 

3.2  成为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会员至少 3 年或以上（至少 2013 年已入会）。 

 

4．  申请方式： 

模范教师必须通过以下方式提出申请： 

4.1  教师及副校长候选人由校长填写评语； 

4.2  校长候选人由华校督学 / 当届理事填写评语。 

 

5． 评鉴准则： 

  ① 献身精神； 

  ② 专业能力，即教学与学术上的表现； 

  ③ 师生关系及一般人际关系； 

  ④ 课外活动与社会工作的表现； 

  ⑤ 个人修养。 

  * 如有需要，遴选委员会将前往有关教师执教学校做实况调查，作为评审之参考。 

 

6．  申请办法： 

 申请表格连同经过校方或社团鉴证的有关说明文件和资料邮寄至本会秘书处： 
 

 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  

UCSTAM (Blok A).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Tel: 03-8736 2633 Fax: 03-8736 0633  E-mail: kl@jiaozong.org.my  

 

7． 申请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2016 年 4 月 25 日 （请提前几天寄出表格，逾期者恕不受理） 

 

颁奖日期与地点： 2016 年 6 月 26 日（星期日），9.30 am 

     甲洞华小（二）校 SJK(C) Kepong (2), Kepong, 52100 KL. 

 

8． 凡本届获奖者，往后不得再申请。 

 

9． 遴选委员会之决定为最后决定。 

 

10． 若有未尽善之处，遴选委员会有权修改增删各项章程条文而不需另行通知。 



17 
 

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 

第七届模范教师奖 

申请表格 

 
（A）候选人基本资料 

会员编号 ： 性别：□ 男    □ 女 

近 

 

 

照 

会员姓名（中）： 

（英）： 

职称 ：□ 老师 / □ 副校长 / □ 校长 

身份证号码（新）： 年龄： 

入会日期：_______年____月____日（必须在 2013 年或之前就已入会） 

会员性质：□ 普通（普通会员年捐至少缴至 2015 年）   □ 永久 

教师注册证号码： 教学年资：_______年 （不包括当临教的时期） 

通讯 

地址 

 

 

 

 

注意：为了避免造成任何的耽误，请填写完整的住家地址，以确保学校假期也能收到审核通知函。 

住家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Email） 
 

 
 

（B）候选人任职学校资料 

任职学校名称（中文）： 

（英文）： 

校址： 

 

 

 

 

电话： 传真： 

 

** 此申请表格可自行复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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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教学/活动表现（如有需要，可另呈附录） 

校内 校外 

 

** 此申请表格可自行复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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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对候选人的认知 

1. 姓名（中文）： （英文）： 

关系： 身份证号码： 

我所认识的候选人： 

 

 

 

 

 

 

 

 

 

 

 

 

签名：                                             日期：2016 年______月______日 

2. 姓名（中文）： （英文）： 

关系： 身份证号码： 

我所认识的候选人： 

 

 

 

 

 

 

 

 

 

 

 

签名：                                             日期：2016 年______月______日 

 
 

** 此申请表格可自行复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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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鉴准则（由校长/华校督学/当届理事填写） 

项目 评分 

1. 献身精神 (30%) 

a) 敬业乐业，如不无故请假，迟到早退。(15%) 

b) 乐于接受并积极参与校方分配的工作。(15%) 

 

 / 15 分 

 / 15 分 

2. 专业能力 (21%) 

a) 积极参加各项自我提升的课程。(7%) 

b) 善于发挥其专业知识。(7%) 

c) 在教学上，乐于结合新科技与多元教学法。(7%) 

 

  / 7 分 

  / 7 分 

  / 7 分 

3. 师生与人际关系 (21%) 

a) 师生关系融洽，保持互动。(7%) 

b) 同事之间合作愉快。(7%) 

c) 家长、三机构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交流。(7%) 

 

 / 7 分 

 / 7 分 

 / 7 分 

4. 课外活动与社会工作表现 (14%) 

a) 积极参与并推广校内的课外活动。(7%) 

b) 积极参与并推广社区/社团之文教、慈善活动。(7%) 

 

 / 7 分 

 / 7 分 

5. 个人修养 (14%) 

a) 为人正向：思想正确。(6%) 

b) 职业道德：诚、正、信、实。(8%) 

 

 / 6 分 

 / 8 分 

                                                    总分        /100 分 

校长/华校督学/当届理事 评语 

姓名（中文）： （英文）： 

职位： 手机号码： 

评语： 

 

 

 

 

 

 

 

 

 

 

 

校长 / 华校督学 / 当届理事签名：                      

 

日期：2016 年______月______日                          盖章： 

 

**  此申请表格可自行复印  ** 


